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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概况
乌鲁木齐海关技术中心试剂耗材项目（二包）（五次）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新疆天合新动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6年4月27日1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TH2025-ZH0229-02-5       
项目名称：乌鲁木齐海关技术中心试剂耗材项目（二包）（五次）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金额：38万元
最高限价：38万元
采购需求：二包：采购实验常用气体一批。
合同履行期限：签订合同后12个月            
本项目（否）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十八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1）供应商具备《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2）供应商须具有良好的信誉，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供应商、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6年4月2日至2026年4月10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5:30至19: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新疆天合新动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方式：现场发售
售价（元）：200元，售后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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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年4月27日11时00分（北京时间）
地点：新疆天合新动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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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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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28359095]1.获取招标文件时须携带的资料：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须反映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及被委托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
2.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3.本项目采购活动将严格落实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等政府采购政策。
4.从采购代理机构在本公告中规定的渠道获取了招标文件，且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于采购机构。
5.本招标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乌鲁木齐海关官网同时发布。
6.特别提示：
（1）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3）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3%~5%）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3%~5%作为其价格分。
（4）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1%~2%）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1%~2%作为其价格分。
七、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 
地 址：乌鲁木齐市北京南路241号乌鲁木齐海关机关综合保障楼二楼
联系方式：乌鲁木齐海关后勤管理中心0991-3627251（办公业务用）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天合新动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立井街198号9号楼11层
联系方式：0991-3508696、0991-3508697（办公业务用）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马龙、李小菊、郭晓玟、朱春华       
联系方式：0991-3508696、0991-3508697
